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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宗族政治文化的历史特点

叶 娟 丽

宗族政治文化是 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观念
、

态度
、

心理
、

认识
、

情感等主观取 向的集合 体
,

萌芽于原始社会的血缘宗法观念
。

宗族政

治文化在我国历史上的发展经历 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

并在时间和空间上体现出不同

的历史特 点
。

另外
,

宗族政治文化在内容上表现为法古主义
、

德治主义
、

家族主义
、

专制主义 四个方面
,

并体现 出深刻 的专制主义本质
。

宗族政治文化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观念
、

态度
、

心理
、

认识
、

情感等主

观取向的集合体
,

以强调伦常秩序
、

注重血缘身份为其基本特点
,

萌芽于原始社会的血缘宗法观念
,

长期以

来
,

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

一
、

中国宗族政治文化的形成

中华先民很早就开始过社会生活
,

其组织形式包括原始群
、

家族
、

氏族
、

部落和部落联盟等等
。

群居先

人的原始宗教蕴育了宗法观念的萌芽
。

当时
,

他们把祖先作为崇拜对象
,

在母系氏族
,

主要是供奉女性祖先
。

随着父系氏族的到来
,

男性祖先便取而代之
。

尊祖敬父的宗法观念开始确立
。

中华先民是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开始其文化生活的
,

这更加强了中华文化在发展早期的宗

法性意味
。

恩格斯曾指出
,

劳动愈不发展
,

劳动产品的数量愈少
,

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
,

社会制度就愈

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
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

。

在父系氏族

时期
,

定居农业已经形成
,

农业生产依赖于壮年男子和生产经验积累
,

从而决定了父亲和长辈在家庭中的绝

对权威
,

敬祖尊父观念被进一步强化
。

定居农业同时导致了聚族而居的血缘村社的大量出现和固土重迁的生

活方式的形成
,

地缘和血缘合一成了我国社区的最原始状态
。

在这种社区里
,

血缘关系是一切团结的基础
,

人 们依血统关系组织起来
,

父家长是最高的权威
,

祖宗成了本放
’ 、

崇拜的对象
.

就这样
,

以血缘亲族为纽带
,

产生了原始的家族主义和集体主义
.

原始家族主义保证着血缘氏族的团结
,

使原始集体生活能够正常进行
。

原始人群已开始了他们特有的
“

政治生活
” 。

当时的氏族组织
,

借某种社会的和宗教的制度而组成一个

特殊的公社
。

氏族首长受全体成员推举
,

负责管理氏族内部的公共事务
,

这就是当时的管理机关
。

它事实上

没有多大权力
,

主要职能是抵御外族入侵
.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
: “
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

,

都

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大的
`

权威
’ ;
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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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统帅
,

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
,

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
,

无可争辩的尊敬峋
。

但这种没
、

,

吩

有阶级斗争血腥味的原始政治在其发展后期也染上了宗法色彩
.

在当时
, “
一切职位多数场合都是在氏族内

部选择的
,

因而是在氏族范围内世袭的
。

在递补遗缺时
,

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 兄弟
,

或姊妹的儿子
,

逐

渐享有了优先权
,

除非有理由摒弃他呻
。

在氏族的公共事务管理中
,

已经渗入了血缘等级关系
。

有资料表明
,

在人类社会早期
,

宗法观念的这种萌芽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社会生活中
。

进入阶级社会后
,

由于生产的扩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
,

在欧洲及其它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地方
,

宗法思想对人们

的影响日渐淡化
。

所以
,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 “
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

,

它就把所有封建的
、

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
.

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
`

天然的尊长
’

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
,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
`

现金交易
’

之外
,

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
”③ 。

而在我国历史上
,

在氏族制度解体过程中
,

父系氏族家长制被奴隶制国家沿用
,

成为商周时期宗法制度

建立的起点
。

随着宗法制度的 日益完备和强化
,

并以此为基础
,

人们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宗法政治的态度
、

信仰和感情
。

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过程中
,

为了维护统治秩序
,

挽救濒于灭亡的宗法制度
,

以儒家

为主的思想家们对宗法观念进行大力宣传和鼓吹
,

其仁
、

礼学说逐渐成为宗族政治文化中新的内容
。

进入封

建社会后
,

尽管完整的宗法制度不复存在
,

但宗法思想以其特有的历史传承性渗透到封建的政治
、

经济和思

想文化中
,

成为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

宗族政治文化也得以继续繁衍和发展
。

二
、

中国宗族政治文化的发展特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对中国宗族政治文化的历史发展影响最深刻的正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
.

在原始社会
,

土地所有制呈现农村公社形式
,

氏族成员平均从公社中分得土地
,

进行耕种
.

与此相适应
,

原

始社会的人们非常注重血缘亲情
,

而较少等级意识
。

随着生产的发展
,

开始出现私有财产
,

原始社会后期开

始出现阶级分化
,

在公共权力继承方面也比较注重血缘较亲近的人的优先权
,

氏族内部出现了身份等级
.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
,

成为统治阶级的氏族全部占有了被征服氏族的土地和财产
,

后者成为被统治阶级
.

随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形成
,

氏族内部按血缘亲近划分等级的现象 日益明显
。

据传说
,

夏代开始出现分封制
,

大禹的后代把自己的似姓宗法贵族分封出去
,

建立封国
。

分封的既有土地又有爵位
,

这可能是最原始的领主

土地所有制④ 。

殷商的分封进一步得到史料的证实
,

而最完备的分封制和领主土地所有制出现在西周
。

领主

所有制以各级贵族所有制为基础
,

全国土地属周天子一人所有
,

以贵族血缘关系为核心
,

大宗的嫡长子长孙

承袭封土
。

据范文澜分析
,

西周以来
,

宗族占有大量土地
,

这种土地占有制度
,

以氏族组织为其形式
,

宗子

则是宗族全部土地的所有者⑧ 。

在这种领主土地所有制下
,

原始社会后期产生的父家长制
,

经过夏商代不断

演变
,

在西周时形成为完备的宗法制度
。

那种严格以血缘亲近划分等级和阶级的观念
,

也通过政权与族权的

直接结合
,

得到了普遍的宣扬和发展
,

在西周时形成为完整的宗法观念体系
,

血缘等级观念异常发达
。

春秋中后期历战国至秦朝统一数百年间
,

由于长期战乱
,

井田制被破坏
,

领主土地所有制趋向衰落
。

同

时
,

西周宗法制度崩溃
,

礼崩乐坏
,

宗族政治文化受到严重冲击
。

正是为了挽救整个社会行将崩溃的宗法等

级秩序
,

为新的封建统治制度的建立作辩护
,

以儒家为主的思想家们大力鼓吹宗法等级观念
,

但还是阻挡不

了由土地国有制衰落带来的宗法秩序的瓦解趋势
.

在领主土地所有制瓦解后
,

由于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的广泛

存在
,

土地私有制逐渐形成
。

在这一过渡阶段
,

七国混乱破坏了宗法制度
.

至秦朝建立时
,

始皇尊法灭儒 ; 同

时
,

封建官僚制度和郡县制的建立
,

完全打破了地方政权与族权结合的模式
,

人们的血亲观念也日渐淡漠
.

随着土地私有化的不断发展
,

许多官僚地主不择手段兼并土地
。

到东汉时
,

开始出现大批世族地主
,

他

们控制了地方政权
。

到曹魏时
,

为了抑制世族地主的发展
,

创行九品中正制
,

意在通过推举地方官员将地方

政权收归中央
。

但是由于世族地主权势过大
,

推举反被他们操纵
,

导致
“

上品无寒门
,

下品无世族
”
的局面

。

人们日益重视血统和门弟的作用
,

保族与为官互为条件
,

宗法等级观念 又盛极一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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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
,

土地私有制基本上取代了国家土地所有制
,

从此地主土地所有制成了整个社会关系的核心
。

由隋

至唐
,

伴随着朝代的兴替
,

又出现了一批新贵
,

他们占有大量土地
,

不以门弟论高低
,

称庶族地主
。

再加上

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
,

部分地否定了门弟的作用
。

此后
,

宗族政治文化的脉脉温情开始为等级观念所取代
,

这种等级不仅仅是原始的血缘伦常等级
,

而主要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阶级差别
.

唐代中叶以后的两百年间
,

先经安史之乱的冲击
,

继而经黄巢起义的打击
,

最后经过唐末及五代战争
,

旧的世族贵族地主相继衰落
。

宋代前期
,

在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批庶族地主
.

伴随着

货币经济的发展
,

地权转移频繁
,

田无定主
。

地主身份的这种变化
,

使佃雇农的地位也相应变得自由
。

同时
,

因为长期战乱
,

官宦之家废兴无常
,

地位不定
,

门弟身份的影响进一步降低
,

科举制真正为天下寒士包括中

小地主和贫雇农民打开了一条为官的途径
,

逐渐形成一批官僚地主
。

到了明代
,

以建祠
、

修谱
、

制族规为体

现形式的近代宗族制度开始出现
,

这种新的宗族制度得到统治阶级提倡和支持
,

正是为了缓解 日益尖锐的阶

级矛盾
,

阻止人们血亲观念的日益淡化
。

在新的宗族制度下
,

血亲关系仅仅是作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工具

才受到重视
,

宗族政治文化的专制主义本质日益明显
。

在我国历史上
,

封建政权一再易主
,

但每一个新的朝代建立以后
,

新的统治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无一例

外地继承了政治文化中宗法性的成份
。

同时
,

宗族政治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又呈现出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别
,

在不同时期
、

不同地方
,

宗族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色
。

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

( l) 宗法制度是宗族政治文化的直接的物质外壳
,

但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直接的因果对应关系
。

宗族政

治文化中的绝大部分 内容
,

虽然是从宗法制度这一客观的社会存在中引伸出来的
,

但它成为一种人们普遍接

受的观念形态
,

却是经过了思想家们的加工创作
。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从人类社会的等级结构中概括出尊卑

观念的不可置疑性
,

但他们反因为果
,

将人类宗法社会的等级秩序归源于宇宙法则
,

似乎道德是在仿效 自然
,

这便是董仲舒所说
, “

仁义制度之数
,

尽取之天
” ⑧ .

可见
,

宗族政治文化中的等级尊卑观念
,

正是思想家们

通过神圣高妙的天道自然观这一中介
,

将宗法伦理道德本源化的
,

并使人们依从
,

遵奉无疑⑦ 。

( 2) 宗族政治文化在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发展程度不一样
。

我们知道
,

宗法观念与聚族而居有关
,

如近代

史学家吕思勉指出
,

聚族之风
,

古代北盛于南
,

近世南盛于北
。

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一是近世

以来
,

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

南方宗族日益发达
,

能置办较大族产 ; 而北方经济落后
,

物质设施不及南方完备
,

人们宗法观念不易巩固
。

二是北方地势平坦
,

宗族组织易受外力攻击
,

且北方陆疆很长
,

又面临几个较大的

少数民族聚居区
,

近世以来
,

少数民族的经常侵扰和几次大的民族融合
,

消蚀了宗法血缘观念对北方社会的

影响 ; 而南方地理环境复杂
,

东南部濒临海洋
,

宗族组织能避乱却扰
,

容易强化其固有的习俗和宗法传统
,

即使在战乱时
,

也能据险自保
.

三是北方近世多战乱
,

稍有实力的名门大户皆举族南迁
,

同时我国政治中心

开始北移
,

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日益发达
,

中央对地方控制加强
,

北方宗族往往受到政权的破坏和抑制
;
而

南方
,

夭高皇帝远
,

往往形成宗族观念的广泛盛行
。

( 3) 宗族政治文化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血缘伦常观念 日益削弱
、

政治性和阶级性 日益加强的趋

势
。

这可以从宗族组织的作用来看
。

在宗族组织的原始阶段
,

它只是一个单纯的血缘团体
,

人们依血缘关系

结合
,

彼此之间无高低贵贱之分
。

西周时
,

宗族组织直接与政权结合
,

成为准政治单位
。

但随着西周灭亡
,

这

种宗法制度也完全灭亡
。

但到了西汉初年
,

又开始出现三老
、

孝梯
、

力田等宗法地主
,

他们是地方政权与族

权结合的代表
,

尽管此时近代意义上的宗族制度并未出现
,

但政府开始利用宗法血亲关系来为政治服务
。

到

了清朝
,

政府开始以立法形式肯定宗族组织作为一种自治性组织
,

使之由最初的血缘单位变成了一个政治团

体
,

变成了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秩序的有力工具
。

与此同时
,

宗族组织内部血缘关系日益松懈
,

以血亲为基准

的宗法观念日渐淡漠
.

这种血缘伦理思想削弱的趋势在北宋时就已开始
,

到明代中后期
,

宗法的尊卑长幼贵

践等级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

诸如
“

耻言其先
” 、 “

不录其祖
” ,

族人之间视为路人而不相顾乃 至 自相残杀
,

兄弟之间争夺遗产及父子之间分财异居等现象
,

史书上时有记载
.

但与此相反
,

宗族组织结构 日益严密
。

在

明朝
,

出现了以建祠堂
、

修族谱
、

制族规为特征的近代宗族制度
,

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血缘单位
,

随着封建社

会走向成熟
,

宗族组织对族人的政治控制功能日益加强
.

再从宗法等级关系的基础来看
。

原始宗族组织内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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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级关系是依血缘亲近划定的
.

随着阶级对立的出现
,

宗族组织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出现阶级对立
,

只是在

阶级社会前期
,

这种等级性主要体现于人们政治地位的不平等
,

而且血缘因素所确定的等级关系占主导地

位
.

随着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
,

经济因素开始渗透到宗法关系中
,

人们的身份等级开始 以经济
、

政治
、

血缘

三重标准来确定
,

其中经济关系逐渐占主导地位
。

从此
,

宗族组织也就成了准经济组织和准政治组织
,

宗族

政治文化也一改过去的温情脉脉
,

渗透着阶级和政治的因素
.

三
、

中国宗族政治文化的内容和本质

宗族政治文化在我国历史上
,

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内容
。

主要有四个方面
:

( l) 法古主义
。

唯古是法
、

以老为宝是中国宗法社会的传统观念
.

先秦时
,

诸子把尧舜等古圣先贤捧上

了天
,

贵族们总以为自己今天的社授是祖宗创建并遗留下来的
,

把否定
、

贬抑祖宗看作罪过
。

这一思想通过

儒学的传播
,

逐渐成为一种价值观念
,

代代相传
.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
.

历代统治者总是以敬天法祖为最重要

的任务
,

把眼睛向后看
,

拜倒在先王脚下
,

企求他们对自己权力的认同
,

而极少正视现实和展望未来
。

这种

崇拜祖先
、

唯古是法
、 “

祖宗之法不可变
”

的观念
,

成为几千年中国传统宗法社会铁一般的规矩
。

( 2) 德治主义
.

中国文化区别于其它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家族统治的精神原则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

面
.

而在家族内部
,

因为血缘的纽带
,

家庭的稳定主要靠伦理道德的力量来维持和调节
。

从渗透家族宗法精

神的周代社会意识形态中孕育出来的原始儒家思想
,

饱含了伦理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内容
,

历代儒家都不遗余

力地宣扬伦理政治
,

要求和希望统治者行仁政于天下
,

以德治国
。

宗法家族及其意识的绵延不绝
,

使中国进

入汉代统一大帝国之后
,

政治文化中的德治取向得到极大发展
.

上层的统治者主张用道德教化控制社会
,

创

造偏重德治的
“

礼义之邦
” ,

而法律只是作为辅助手段
。

事实上
,

自汉代以后
,

封建道德就已成为法律的重要

内容
。

德治的成功与否是政治成败的标志
,

如周代政治的崩溃正是以
“

礼崩乐坏
”

来体现的
。

开明的君主往

往施以仁政
,

强调爱民
,

主张以文治教化来治理百姓
,

使人民永是载舟之水
,

而非覆舟之水
。

( 3) 家族主义
。

中国是家族主义最为发达的典型
,

家族至上
,

家外有家
,

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要价值

取 向
。

人们重视家族血缘和血统
,

主张
“

立子以贵不 以长
,

立嫡以长不以贤
” 、

历代统治者在选拔官吏时
,

都

把家庭清白看得十分重要
,

并视出身高贵为上
,

使
“
寒门出贵子

”

成为少见的现象
.

王位继承更是严格
,

为

了保证江山不旁落他姓外族之手
,

不惜实行残酷的宦官制度
.

历史上许多人对于一些 王朝外戚专政一概否

定
,

部分原因是信奉家族至 上
.

血统论最发达时为魏晋时期
。

当时的统治者根据历代作官的情况划分门弟
,

那些累世冠冕之家被称为世族
,

各级重要官员基本上从世族选出
,

形成了世袭世族制度
。

这种崇拜家族血统

的观念使得一个人能否入仕
,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庭家族
。

非但如此
,

历代统治者制订法律
,

惩罚犯法

者也不 只是限于个人
,

而总要牵连其家族
,

即所谓
“
一 人得道

,

鸡犬升天
” 、 “

一人犯法
,

株连九族
” 。

因而
,

大家庭成员问不可避免地形成休戚相关
、

荣辱与共的关系
,

并显得牢不可破
,

从而形成强大的人情网
。

中国古人不仅重视家族血缘
,

而且倾向于把家族观念扩大化
,

或者说把社会观念家族化
,

乃至于把整个

社会和国家都视为自己的家
,

使之染上家族主义的色彩
。

如此把家族观念外射
,

家外有家
,

并不是对家内的

家和家外的家
、

家内的兄弟和家外的兄弟一视同仁
,

不分彼此
。

它倾向于内外有别
,

亲疏有序
,

把家族利益

放在第一位
,

然后顾及他人利益
。

主张家族主义和小我主义
,

遇事处世总以家庭利益为评价标准
。

当家族利

益和 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
,

作办族中人理应维护 自己家族的利益
,

舍外亲而存内亲
,

舍 朋友而存亲属
。

而 当

家族和 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
,

当事者便处于左右为难的填地
。

于是
,

有的人便移孝作忠
,

将国家利益看 得高

于家族利益
。

当然
,

更多的人却是牺牲集休和国家的利益
,

而维护家族主义
。

因而
,

社会观念往往较弱
,

人

们 以家族亲情为安身立命的护身符
,

一切都是家族主义的附属物
。

而且
,

由于家族利益被看得高于一切
,

为

了各 自家族的利益
,

家族内部成员互相庇护
,

而各家族问则各自为政
,

在家与社会之问人为地建筑起障碍 、

造成人们之间的不合作意识增强
,

政治上缺乏最起码的信任和合作精神
,

集休王义名存实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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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娟丽
:

试论中国宗族政治文化的历史特点

( 4) 专制主义
。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
,

人们尤其注重人伦秩序
。

人伦是指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
,

即

从自己推出去跟 自己有关的人们所发生的有等差
、

讲辈份的关系
。

这种关系以家庭关系为基础
,

推而广之
,

讲究
“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秩序

,

认为君 臣秩序以父子秩序为基础
,

只要尽孝维持了父子秩序
,

君臣秩序也

就得到 了维持
,

因而尽孝即是参政
,

孝也就是忠
,

人们因此将参政意识泯灭于修身养性之中了
。

正是这种人

伦秩序和忠孝观维护了宗法等级秩序
,

它导致了一系列人身依附关系的产生
。

在这种专制主义传统下
,

人的

独立价值和地位得不到承认
,

每个人都只能是强大的人情网上的一个点
,

表现在政治上就是
,

每个人 只是作

为上一个等级官员的从属物而存在
,

在这种阶梯社会中
,

政治提拔的标准也就只能是人的年资而非德才
,

尊

长优先
,

卑幼为后
。

而每个进入政治系统的人
,

对权威和上级俯首贴耳
,

唯命是从
,

对下级独断专行
,

为所

欲为
,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唯上不唯下
,

对上负责
。

臣对君的绝对顺从被视为理所当然
,

人民应服从官吏
,

而

宫吏应服从君主
。

因而
,

参政就被理解为了对主子的效劳和对奴才的统治
。

对君王 自称臣子和子民
,

竭尽孝

敬之能事
;

对草民
、

百姓
,

又 自称为父母官
,

事无巨细
,

大包大揽
。

又因为信奉德治主义
,

在中国传统宗法

社会里
,

是无法可依的
,

即使有法
,

也是君王个人意志的体现
,

至高无上的君王可以以言代法
,

一句话就可

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乃至全家全族人的安危
。

平民百姓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

那些维护专制统

治的大小官吏也是如此
。

只有君王一人可以为所欲为
,

他操有生杀大权
,

这更强化了传统社会的人身依附关

系 以及政治和文化上的封闭性和专制主义传统
.

在中国历史上
,

宗族政治文化就是这样渗透于中国传统社会各种关系之中
,

并在社会上起着重要作用
。

从历史的眼光看
,

由于它以传统和习俗为基础
,

易僵化
,

表现出极端顽固的保守性
,

直接妨碍了我国历史上

国家机关及地方各级行政组织在功能上的演进与分化
,

限制了我国古代私有制进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
,

其中最突出的作用是维护了君主专制
,

休现出深刻的专制性
、

落后性本质
。

但同时
,

宗族政治文化在其生长过程中
,

也发展了一些具有人类性
、

永久性的东西
,

其中不少内容反映

了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
、

生活中形成的优秀传统和善良习俗
,

许多规范在华夏族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

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
,

有的还逐渐形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标志
。

如宗族政治文化所强调的血缘亲情尽管在历

史上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

受到了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歪曲
,

但是这些感情不仅在原始社会就 已存在
,

而且

是人类延续的必要条件
,

在人类生产
、

生活中有着深厚的基础
,

并演变成人们的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
。

其中

许多做人的道理对中华民族影响至深
,

在特定的时候可以激发人们自觉维护正 义
,

杀身成仁
,

舍身取义
。

另

外
,

宗族政治文化极端尊重传统
,

将传统化育为伦理道德
,

借以左右宗法社会中人的思想和 行为
。

这种文化

的内结构
,

与我国特定的地理
、 ·

经济和社会环境相适应
,

使我国文化具有顽强的再生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力
,

使之形成为一以贯之的完整的文化体系
。

宗族政治文化中许多合理的东西今天仍然熏陶着我们
,

但这丝毫也不能改变其专制性的本质
。

政治
、

经

济
、

社会地位的严格等分
,

附以血缘的纽带
,

这就是中国宗族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
。

吸收其民主性精华
,

剔

除其专制性糟粕
,

正是我们今天研究宗族政治文化的基本出发点
,

也是我们今天研究
、

继承和改造中国传统

文化的关键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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